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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低产林改造技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毛竹低产林改造的指标要求和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材用毛竹林、笋材两用毛竹林及笋用毛竹林的生产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LY/T1059-1992 毛竹林丰产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立竹

指竹子从长出竹叶开始至砍伐前的整个生长阶段。

3.2 立竹度

指单位面积上生长竹子的数量，用“株/公顷”表示。

3.3 竹鞭

指散生竹的地下茎，像鞭子一样横向延伸，每段有节，每节具一芽，交错两侧排列，竹鞭上的芽可

以发育为笋，长成竹子，也可以发育成新的竹鞭。

3.4 退笋

指不能长成竹子的竹笋。

3.5 立竹大小

指立竹个体的大小，用立竹胸径表示，单位“厘米”。立竹胸径是指从立竹地面至130厘米高处竹

杆的直径。

3.6 平均胸径

指单位面积上立竹的平均胸径（直径）。

3.7 立竹年龄

指单株立竹生长的时间，用“年” 或“度”（2年为1度）表示。

3.8 林龄结构

指竹林内各年龄竹株所占的百分比。

3.9 叶面积指数

指单位面积上竹株叶片面积总和与竹林面积之比值。

叶面积指数=
林地面积

和林地各竹株叶片面积总

3.10 整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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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竹林中竹株大小差异程度。竹林中竹株大小的整齐度可用数量来表示，即根据平均胸径和

平均胸径的标准差的比值来表示，比值越大表明整齐度越高。

平均胸径标准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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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整齐度

3.11 毛竹低产林

指每公顷生长毛竹在1800株以下（或年产竹子在3000公斤以下）。

3.12 劈山（樵园）

将竹林内杂草灌木用刀劈或用镰刈散铺在林地上，称为劈山。

3.13 垦复

对竹林地全面翻土，深度约 30厘米左右，除去土中石块、树头和树根等，将表土翻入底层，底土

翻到表面，以改善竹林生长环境。

3.14 钩梢

将活立竹带枝叶的梢部砍去称为钩梢。

4 改造指标要求

通过连续三年的改造，使立竹度适宜，平均每年每公顷增加立竹数500株以上，平均胸径比未改造

前增加2.0厘米以上，逐步达到生长均匀整齐，林龄结构合理，6年生以下立竹占75%，6年生以上立竹占

25%，竹林叶面积指数要求大于5，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

5 技术措施

5.1 竹林清理

将竹林中低值乔木、灌木和对毛竹生长有妨碍的“霸王树”清除掉，适当保留价值高或对林地肥

力维护效果好的落叶阔叶树，每亩均匀保留 5株左右，给竹林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空间环境，能更多地

承受阳光雨露和利用林地，提高竹林产量。

5.2 劈山松土

每年六、七月间，将竹林内杂草灌木用刀劈或镰刀刈倒，平铺在地面使其自然腐烂，为竹鞭生长

提供养分。结合劈山进行松土，深度 5—10 厘米，减少病虫寄生场所，为毛竹生长提供良好生长条件。

5.3 垦复

5.3.1 全垦

在平地和缓坡地进行全垦，深度约 30 厘米左右，将林地中树蔸、竹伐蔸和老竹鞭挖除，为竹鞭孕

笋长竹创造一个疏松的空间。

5.3.2 带垦

在坡度 25 度—30度的山地，宜采取环山带状轮流整地，带宽 8—10 米，除去土中石块、树头和树

根等。

5.3.3 块状垦复

坡度 30 度以上的陡坡地带和在有林地上套种毛竹的，不宜全垦或带垦，应进行块状整地。

5.3.4 垦复时间

根据竹林立地条件，一般每逢小年进行一次除杂、垦复，时间宜在6—9月进行。

( )
( )平均胸径标准差

平均胸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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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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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施肥

5.4.1 施肥可以补充养分，改良土壤，保温防冻，使笋多竹大。毛竹林施肥以农家肥（冬季使用）或

速效化肥（夏季使用）为主。每公顷一次性施尿素 150-225 公斤和过磷酸钙 45-75 公斤，或施复合肥 375

公斤。在有些地方如能恰当安排农事季节和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也可施季节肥，即 9-10 月施孕

笋肥，施肥量占全年 1/2 或 2/3，在 2月中旬至 3月上旬施发笋肥，施肥量占全年 1/2 或 1/3。

5.4.2 施肥方式可采用株施或沟施,株施即在距立竹基部40—50厘米处的坡地上部开深15厘米左右的

半月形沟，施肥后随之复土。沟施在竹林内每隔2-3米开一水平沟,深20-30厘米,将肥料施入后复土填平。

5.5 留笋养竹

5.5.1 竹林中出土的竹笋，其大小及生长强弱差别较明显，在生产上应选留粗壮的竹笋育竹，对细弱

竹笋和退笋及时挖去，以培育壮笋和减少养分消耗。

5.5.2 由于竹笋出土时间不一致，一般初期出土（3月下旬）数量少质量高，中期（4月上旬）出土数

量多，质量也好，后期（4 月下旬）出土数量少、质量差。一般应选留前期及中期出土的粗壮竹笋，对

弱小的、过密的及后期出土的竹笋要及时疏除。疏笋数量要根据竹林发育情况确定，由技术人员或富有

经验的竹农进行。

5.5.3 对小年出土的竹笋应尽量留养，对大年所发竹笋进行适当疏除，以缩小大小年发笋数量的差异。

5.5.4 每年要对新竹编写出生年号（即号竹），如 2002、2003 年出生的毛竹，在成竹当年用漆在立竹

适当位置标上“02”、“03”字样，以利今后按年龄采伐。

5.6 调整竹林疏密结构

对每公顷立竹度低于 1200 株的竹林，禁止采伐并可适当补植，严禁挖冬笋和小年竹笋，以增加林

地的立竹度。

5.7 合理砍伐

5.7.1 砍伐年龄

根据毛竹生长规律，3—6 年生的竹株生长旺盛，出笋最多，成竹质量最好，是竹林中骨干竹株。

对竹林中 6年生以下的竹株必须全部保留，7年生以上的竹株除见空适当留养外，其余可砍伐利用。

5.7.2 砍伐强度

掌握砍老留嫩，砍密留稀，砍劣留优和不砍林缘天窗竹的原则。要求砍伐后，材用毛竹林每公顷立

竹度不低于3000株，笋材两用毛竹林立竹度保持2700—3000株，笋用毛竹林立竹度为2250—2700 株 。

5.7.3 砍伐季节

立冬以后至立春前为宜，这一时间竹子生理活动缓慢，是砍伐最适合季节，大小年明显的竹林，

每两年砍伐一次，于发笋最多的当年秋季后进行，若花年竹林（即大小年不明显的竹林），砍伐在每年

秋冬期间进行，但在砍伐时，要选择老龄换叶的竹株（即叶子发黄，即将换叶的竹株），不能砍去叶子

深绿的孕笋株，以免影响来年新竹产量及质量。

5.7.4 砍伐方法

应齐地砍伐，砍破竹蔸，以利腐烂，为行鞭孕笋提供土壤空间。

5.8 适当钩梢

从实际情况出发，对那些易受风倒雪压的毛竹林，可以进行适当钩梢，将竹子带叶的梢部砍去，

但应保留 15 盘枝左右，以利立竹竹杆的通直，同时也可以减轻风倒雪压的损失。

6 防治病虫害

6.1 竹蝗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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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竹蝗每年发生一代，以卵越冬，越冬卵于 5月初开始孵化，6月底孵化完毕。若虫（又称跳蝻）

出土后，初群集于地面的小竹及杂草上取食，7月份若虫成熟，陆续孵化为成虫，群集取食竹叶。

6.1.2 在若虫出土 10天内进行防治，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于早上露水未干前选用“灭幼脲”每公

顷 750 克，稀释 1000 倍后喷洒，或用敌百虫粉 30公斤/公顷喷撒。

6.1.3 在成虫上竹时，对密度较大的竹林，用敌敌畏烟剂熏杀，10.5公斤/公顷。或用 3%敌百虫粉 30

—45 公斤喷撒，也可用杀虫净油剂进行超低容量喷洒，在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竹杆注射氧化乐果内

吸杀虫技术，也可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6.1.4 释放白僵菌，能使初生的若虫感染白僵菌而死亡。

6.1.5 诱杀：用 100 公斤尿加入 2—3 公斤 5%敌百虫拌匀，再用稻草浸透，在竹林中放数堆诱杀，也

有一定效果。

6.2 竹笋夜蛾（笋蛀虫）防治

6.2.1 竹笋夜蛾每年发生一代，笋中蛀食 25天，发生时间：2—4月。

6.2.2 夏秋除草清园，客土灭卵。

6.2.3 及时挖除虫笋、退笋。

6.2.4 每年 6—7月成虫羽化期用 50%“741”烟剂熏杀或用黑光灯诱杀。

6.2.5 出笋期用 25%二三乳剂 200倍液喷洒林地。

7 资料建档

凡改造面积超过 100 亩的毛竹低产林，应由县林业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并建立技术档案，内容包括立

地条件、面积、立竹度、平均胸径、年龄组成以及改造所采取的措施等。


